
湘潭县教育系统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湘潭县教育局共有内设股室13个，下辖 34个单位，其中17个乡镇中心学校、8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高中、8个二级机构以及局机关为财务独立核算单位。有民办学校10所,其中小学1所,初中2所,民办高中1所,完全中学1所,职校5所。

全系统现有编制人数5901人。实有在职人员5660人，遗属补助549人，退休人员4369人，离休人员13人。在校学生101936人,其中小学生46392人,初中生29462人,高中学生19539人,职高学生6492人,特教学生51人。义务教育学校寄宿学生30373人，其中小学4033人，初中26340人。
二、主要工作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县教育工作的有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2、研究提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

3、统筹管理全县基础教育（含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协调指导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组织进行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

4、统筹规划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布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设立、撤并、更名的批报和审批工作。

5、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筹措教育经费的管理规定，监测全县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编报县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建议方案，监督直属学校（单位）教育事业费、基建投资和教育系统专项经费的执行情况。

6、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上级部门有关各级各类学校的机构编制标准；协同有关部门落实教育系统劳动工资及有关待遇和人事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7、按照管理权限，归口管理全县各类学历教育及其招生与考试工作；负责中小学、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籍管理工作。
8、归口管理全县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就业制度改革工作。

9、规划指导全县教育科学、教学研究与改革；组织实施国家、省、市、县教改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10、负责全县教育对外交流工作。

11、指导全县学校条件装备、中小学勤工俭学和学校后勤管理社会化工作。

12、负责全县教育宣传和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发布及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工作。

13、负责全县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14、规划指导全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全县中小学德育及学校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电化教育和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部门总收入预算77535.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1543.59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1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250.1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7631.67万元。
部门总支出预算77535.3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1597.64万元，项目支出5937.72万元。
㈠ 基本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61059.03万元。
1、人员支出57934.63万元。

工资福利支出57520.04万元，其中基本工资21935.64万元，津补贴4303.43万元,奖金4690.48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1474.19万元，绩效工资9690.48万元，住房公积金4264.82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161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14.59万元，其中生活补助219.35万元，抚恤金195.24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3124.4万元。其中办公费214.73万元，印刷费56.65万元，水电费152.88万元，邮电费30.43万元，差旅费48.28万元，维修费392.98万元，会议费33.17万元，培训费99.22万元，公务接待费38.41万元，工会经费718.59万元，福利费898.2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万元，其他交通费用35.4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75.39万元。

“ 三公”经费预算：2018年“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68.4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8.4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30万元。

教育局机关及二级机构运行经费情况：公用经费按编制数135人，每人安排1万元计算，计135万元；教育局保留公务用车1台，按30万元/台计算，计30万元；合计安排165万元。公务接待执行“从严从简、依法依规、节俭办事、标准控制”的原则，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严格按《公务接待规定》接待、严格执行禁酒令。
㈡ 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594.56万元。
1、教育科研经费，20万元，用于教研室教育科学研究，以确保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
2、县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专项经费，30万元，用于县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校舍维修。
3、高考考点建设和组考费，130万元，用于安排2018年高考标准化考点建设及组考经费。
4、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经费，20万元，用于教育发展基金会扶助重病特困教师。

5、督导工作专项经费，65万元，用于督导工作经费。

6、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20万元，用于全县公办幼儿园的公用经费开支。
7、考试考务费，110万元，纳入预算拨款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用局机关及二级机构初中毕业会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及英语等级考试工作经费。

8、教育经费，22万元，用于局机关编外用工人员6人、人事代理1人的费用。

9、对建档立卡的学生扶助专项资金，107.56万元，用于对建档立卡学生的资助。

10、学前教育发展专项经费，20万元，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11、职业教育攻坚计划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各职业学校专业实训室建设、生活设施建设。
五、非税收入情况

全年预计纳入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7631.67万元，分别为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4812.15万元，其他收入2819.52万元。安排支出7631.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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